


附件8
昌都市纪委监委2024年度市委巡察
工作专项经费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巡视工作方针，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全面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和二届昌都市委历次全会精神，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察，忠诚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准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深入推动市级巡察机构在上下联动中更好发挥作用，促进新时代昌都巡察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按照《中共昌都市委员会2021-2025年巡察工作规划》要求，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计划在2024年开展二届市委第七、八轮常规巡察工作，期间含抽调参加十届区党委巡视、动员部署会、业务培训、巡中督查、巡察反馈、整改督查、宣传推广等工作。
（二）主要内容。召开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并组织一次巡察工作业务培训班，引导巡察干部深刻理解政治巡察丰富内涵，全面掌握开展巡察工作的政策依据和理论支撑，切实提高巡察专兼职干部业务能力、专业技能及综合素质，高质量完成2024年度市委巡察工作计划。
（三）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2024年市委巡察工作专项经费全年预算收入644.41万元，预算支出644.41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四）项目实施情况。一是2024年开展两轮巡察（第七轮、第八轮），组建10个巡察组167人对28家市直部门党组织开展巡察，形成巡察报告28份，向被巡察党组织反馈问题331个，向市纪委监委反馈意见建议26个。二是组建7个巡察指导督导组21人对4个县（区）委巡察工作开展“嵌入式”全程跟进指导督导，形成指导督导报告11份，反馈问题142个，答复各类咨询74项，提出参考意见建议37份。三是组建1个整改督查组10人对二届市委第五、第六轮巡察90家党组织开展巡察整改“回头看”，市委主要领导对整改不力党组织负责人进行了约谈。四是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组织开展两轮巡察业务培训，参训人员达285人。五是组建5个巡中指导督导组，对二届市委第七轮、第八轮开展指导督导。六是积极选派巡察干部参加区党委巡视，全年共8人次。
（五）项目绩效目标。市委巡察工作专项经费绩效目标详见《昌都市2024年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评价目的
根据加快建成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要求，牢固树立“谁支出，谁负责”的理念，昌都市纪委监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严格开展纪检监察业务专项经费绩效自评工作，确保自评数据真实、准确、客观，并强化绩效自评结果应用，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评价结果及分析
根据《昌都市2024年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昌都市纪委监委市委巡察工作专项经费自评得分为96分，自评结果为优。（详见绩效自评表）
三、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昌都市纪委监委2024年度市委巡察工作专项经费绩效自评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年初预算指标设置较多定性指标，进行绩效自评时无法准确判定。
四、有关建议
巡察工作是巡视工作延伸和拓展，必须与中央、区党委巡视工作上下联动、同频共振。市委巡察工作须经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后报自治区巡视办同意后开展。同时，市委巡察工作专项经费是根据巡察工作计划制定，按照季度序时进度核算不能充分衡量市委巡察工作开展情况。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昌都市纪委监委2024年度纪检监察业务专项经费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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